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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公佈，將就重組
事項寄發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通函，現將寄發日期由原定之二零
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延遲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

本公佈提述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聯合發表
之公佈（「聯合公佈」），當中有關（其中包括）太平洋港口向新世界基建收購基建資產、
太平洋港口向新世界創建股東收購服務資產及新世界基建分派太平洋港口分派股份。除
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一概與聯合公佈所界定者具備相同含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13(2)及第 14.29(2)條，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須於發表
聯合公佈起計 21日內（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或之前）就重組事項向彼等各自之股
東寄發通函（「通函」）。由於大量資料（包括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之備考財務資料
及基建資產、新世界創建集團及太平洋港口之估值函件）須載入通函，而獨立財務顧問
向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各自之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之函件均有賴該等
資料，故此，需要額外時間以完成通函所載之資料。就此而言，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
及太平洋港口各自已向聯交所申請延長寄發通函之時限。目前預期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
月十九日或之前向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及太平洋港口彼等各自之股東寄發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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